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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招股章程載有有關本公司及其業務的展望性陳述及資料，皆基於管理層所信及管理

層作出的假設及彼等目前可得的資料。於本招股章程內，凡提及「預計」、「相信」、「估

計」、「預期」、「展望」及類似詞彙，如指本公司及其業務，均表示展望性陳述。有關陳述反

映管理層目前對於未來事件的意見，並可受風險、不明朗因素及假設（包括本招股章程所述

風險因素）影響。本公司面對的風險及不明朗因素，可影響展望性陳述的準確性，包括但不

限於以下各項：

‧ 本公司業務前景；

‧ 本公司未來債務水平及資金需求；

‧ 中國汽車市場的未來發展、趨勢及情況及其預測；

‧ 本公司的策略、計劃、方針及目標；

‧ 一般經濟情況；

‧ 本公司經營的市場的規管及經營情況上的變化；

‧ 本公司減低成本的能力；

‧ 資本市場發展；

‧ 競爭對手的行動及發展；

‧ 「財務資料」一節內有關價格、銷量、業務、售貨盈利的趨勢、整體市場趨勢、風

險管理及匯率的陳述；及

‧ 本招股章程內並非過往事實的其他陳述。

除本公司於是次全球發售後根據上市規則遵守的申報責任外，本公司並無計劃更新此

等展望性陳述。


